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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行政审批局关于灌南县公安局新安派出所

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灌南县公安局：
你们报来的《关于申请灌南县公安局新安派出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函》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 批复如下：

一、为了进一步加强派出所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适应当前社会治安形势和公安工作需要，更好维护县城区乃至全县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同意灌南县公安局新安派出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

项目编码：2206-320724-89-01-866466。  

二、该项目位于灌南县新安镇政府东侧地块。

三、主要建设内容：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工程拆除西侧原镇敬老院及现产权交易所用房，新建筑楼（5F，建筑面积约6253.03平方米）及西侧裙楼（3F，建筑面积约1506.12平方米），并对北侧办公楼实施改造（3F，建筑面积2385.28平方米）；二期对展览馆进行改造（建筑面积2101.66平方米）及东侧地块绿化（占地面积2750平方米），同时配套给排水、配电、照明、停车位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满足功能使用需要。
四、项目估算总投资6200万元。

五、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一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
六、根据《招标投标法》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务院2018年第16号令）等规定，本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标项目，请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

七、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督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

八、接此批复后，请抓紧开展初步设计工作，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报我局审批。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2年7月1日

抄送：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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